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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区委、区政府研究确定了《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    

                      2025年4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和管理，保障民用航空器在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区域内的运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国务院《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交通运输部《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民航局关于运输机场空飘物防治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规定，结合济宁大安机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兖州行政区域内净空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域在兖州行政区划的范围为北至小孟镇、东至漕河镇、西至颜店镇，南边界为颜店镇滋阳山景区与酒仙桥街道琉璃厂小区连线（详见附件1）。

第四条  区政府统筹建立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管理工作定期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每年召开联席会议，指导、协调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以下工作：

（一）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机场周边国道、省道、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超出机场净空限制面广告牌的监督管理；

（二）区自然资源局应当根据现行的净空审核管理要求，在审批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前，书面征求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的意见；
（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对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频率和机场周围电磁环境的保护管理，查处干扰民航专用频率的无线电设备和设施的行为；

（四）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负责依法查处干扰航空专业频率等无线电业务正常使用的违法犯罪行为，负责依法查处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和升放携带明火孔明灯等空飘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五）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查处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域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负责机场周边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以外超出机场净空限制面广告牌的监督管理。

（六）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查处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内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行为；

（七）区气象局负责对直径大于1.8米（包括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以上（包括3.2立方米）升放系留气球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八）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对三角翼（含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航空模型、航天模型、飞艇、热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负责监督管理信鸽放飞活动；

（九）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负责机场周边环境保护工作，查处向机场排放污水、工业固体废物、粉尘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企业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能单位，应当依法履行与规定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各编制机关应将机场净空保护区的限高要求纳入其中。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负责制止所辖区域内违反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管理的行为，并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济宁大安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最新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图、机场障碍物限制图报区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将最新的机场净空审核要求，飞行程序保护区域范围和参考高度报送区政府有关部门。
第八条  禁止在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以下活动：

（一）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二）修建影响机场电磁环境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三）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四）修建靶场、存放强烈爆炸物的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五）在机场围界外5米范围内搭建建筑物和种植树木，或者从事挖掘、堆积物体等影响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的活动；

（六）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灯光、标志或者物体；

（七）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八）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

（九）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十）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燃放烟花、焰火；

（十一）设置易吸引鸟类及其他动物的露天垃圾场、屠宰场、养殖场等场所；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九条  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包括建筑物、铁塔、高压线、烟囱、桥梁等，下同）和其他物体（包括施工塔架/吊、树木、路灯、广告牌、吊车、车辆、船只、旗杆等，下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符合机场障碍物限制面的限制高度要求（满足净空遮蔽原则的物体除外）； 

（二）符合机场通信导航雷达台站的场地和电磁环境保护要求；

（三）如建设项目为烟囱，烟气的排放范围和抬升高度应当符合本条款第一项的要求。

第十条  济宁大安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协调区政府有关部门，建立机场邻近区域内施工机械类的临时障碍物管控机制；机场邻近区域范围由济宁大安机场管理机构会同区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机场周边净空环境、机场运行条件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并根据机场运行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第十一条  在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域内，对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者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第十二条  济宁大安机场进近灯光场地保护区范围内，除导航所必需的设施外，不应当有突出于进近灯光芯高度以上的物体，不应当存在遮挡驾驶员观察进近灯光视线的物体。

第十三条  加强净空保护宣传教育，采用广播、电视、新媒体、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媒体和手段常态化开展净空保护宣传工作，在重点区域要设置警示牌或张贴宣传标语，设置空飘物和净空违法行为举报电话。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3月31日。

附件：1.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范围示意图

2.术语解释
附件1

济宁大安机场兖州区净空保护区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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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术  语  解  释

1.净空保护区域：为保障民用航空器起飞、降落安全，按照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的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

2.空飘物：在机场及周边区域飘浮的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气球 （不包括系留气球、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探空气球等）以及易被风吹起的边长或直径0.3米以上的各类材质的块、条、幡、网、袋、膜等物体。

3.跑道中心线：位于机场跑道宽度的物理中心，被跑道着陆标志标记之间隔开。

4.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包括锥形面、内水平面、内进近面、进近面、过渡面、内过渡面、复飞面及起飞爬升面。

5.进近灯光场地保护区：距机场跑道入口960米及两侧距机场跑道中线延长线各60米的范围。


——————————————————————————————————————————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

——————————————————————————————————————————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7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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